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药品监督管理局办公室文件 
 

桂药监办〔2020〕139 号
 

 

自治区药监局办公室关于开展 2020 年 

“全国安全用药月”广西宣传活动的通知 

 

各市市场监管局，局机关各处室、各检查分局、各直属单位： 

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安全用药科普需求，组织开展好药品

安全科普宣传活动，提高公众药品科学素养，增进对药品监管工

作的理解，推进健康中国建设，根据《国家药监局综合司关于开

展 2020 年“全国安全用药月”活动的通知》（药监综〔2020〕92

号）要求，以及《自治区药监局关于印发 2020 年工作要点的通知》

（桂药监〔2020〕27 号）“统筹推进科普工作，组织好全国安全

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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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药月等重点科普活动”安排，现就我区集中开展 2020 年“全

国安全用药月”广西宣传活动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活动时间 

2020 年 10 月下旬至 11 月下旬 

二、活动主题 

安全用药 战疫同行 

三、宣传重点 

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“十三五”规划的收官之

年，是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决胜之年，也是开展药品医疗

器械审评审批制度改革五周年。 

（一）宣传药监部门抗击新冠疫情，启动应急审批、开展检

查检验、督导检查药械质量安全，保证疫情防控一线药械物资需

求及质量安全，切实坚守人民群众用药安全底线，全力保障人民

群众健康权益。 

（二）集中宣贯药品监管法规制度，使法治思维和法治理念

更加深入人心，为全面提升药品安全法治水平奠定基础。开展药

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改革五年来，药监部门落实监管职能，

推进药品监管体系和监管能力现代化的举措和成效，增进公众对

药品安全监管工作的认知和理解。 

（三）发挥药师、药学专家及相关专业团体的作用，宣传安

全用药理念和使用知识，对儿童、老年人等特殊群体安全用药进

行解读和科普，形成有效的科普干预，切实发挥药师的药学服务

作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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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活动要求 

（一）精心组织，严抓落实。按照《2020 年“全国安全用

药月”广西重点活动方案》(见附件)，结合本地区实际，精心

策划开展安全月活动。严格执行联防联控机制部署，加强安全

防范措施，防止聚集性感染事件发生，确保各项活动顺利进

行。鼓励和引导社会团体、科研院校、大型企业、新闻媒体、

科普组织积极参与，共同开展有特色的主题宣传活动，确保活

动达到预期效果。 

（二）广泛宣传，合力推进。使用统一的“全国安全用药

月”标志加强广电报刊等传统媒体和“两微一端”等新媒体的融

合推广，切实形成全媒体全覆盖格局。紧扣传播规律和公众关

切，不断丰富和完善宣传内容形式。动员本地区广大公众积极参

与“药品安全网络知识竞赛”。加强安全月期间相关舆情监测，

及时研判，稳妥发布，确保舆论环境平稳有序。 

（三）严格纪律，制止浪费。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，

持之以恒反“四风”，活动中要厉行勤俭节约、轻车简从，严禁

铺张浪费大讲排场和形式主义。 

（四）注重实效，总结成果。注意总结“安全月”活动的成

效经验，及时汇总活动情况，于 12 月 10 日前将活动总结电子版

报送至自治区药监局办公室。 

五、联系方式 

1.自治区药监局办公室 

联系人：程奇 0771-5573155  韩湘丽 0771-582777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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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广西医药商会 

联系人：王勤 13977195125   秦秀萍 13768429459 

 

附件：1.2020 年“全国安全用药月”广西重点活动方案及 

分工安排 

2.2020 年“全国安全用药月”广西科普宣传活动 

实施方案 

3.国家药监局综合司关于开展 2020 年“全国安全 

用药月”活动的通知 

 

 

广西壮族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

2020 年 10 月 16 日 

(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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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2020 年“全国安全用药月”广西 

重点活动方案及分工安排 

 

根据《国家药监局综合司关于开展 2020 年“全国安全用药

月”活动的通知》（药监综〔2020〕92 号）要求，以及《自治区

药监局关于印发 2020 年工作要点的通知》（桂药监〔2020〕27 号）

“统筹推进科普宣传工作，组织好全国安全用药月等重点科普活

动”安排，结合“全国安全用药月”活动要求以及广西实际，围

绕“安全用药 战疫同行”主题，定于 2020 年 10 月下旬至 11 月

下旬举办 2020 年“全国安全用药月”广西科普宣传活动。重点活

动方案和分工安排具体如下： 

（一）启动 2020“全国安全用药月”广西宣传活动 

10 月下旬在南宁启动“全国安全用药月”广西宣传活动，

邀请政府部门、学术机构、行业企业、新闻媒体、社会组织等各

界代表参加活动，阐释药品监管部门重要改革措施，增强互动交

流，共同营造安全用药的浓厚氛围。（自治区药监局办公室主

办，广西医药商会、广西科学技术普及传播中心承办） 

（二）开展“安全用药 战疫同行”系列宣传活动 

集中宣传药监部门在抗击新冠疫情过程中启动应急审批、开

展检查检验、督导检查药械质量安全，保证疫情防控一线药械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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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需求及质量安全的药监故事、药监身影，呈现战疫中的药监担

当，检查员队伍守岗尽责，切实坚守人民群众用药安全底线，全

力保障人民群众健康权益。自 10 月中下旬起，以短视频、专栏

文章、H5 等形式预热发布宣传报道，为“安全用药月”的开展

大力营造正面宣传氛围。(自治区药监局办公室主办，自治区食

品药品检验所、医疗器械检测中心、审评查验中心承办) 

（三）组织参加第九届“药品安全网络知识竞赛” 

组织参与“全国安全用药月”期间开展第九届“药品安全网

络知识竞赛”，利用微信公众号、局官网发布参加竞赛的活动信

息，竞赛活动面向全国公众，以“药葫芦娃”官方微信为主要竞

赛平台，采用团战闯关的形式增强活动趣味性，通过有奖竞答的

方式吸引公众参与，寓教于乐，精准传播安全用药知识。（自治

区药监局办公室主办，广西医药商会承办） 

（四）举办 2020“全国安全用药月”广西药品安全科普展 

展览以“安全用药 战疫同行”为主题，综合运用图文展

板、实物展示、互动游戏等方式，寓教于乐，向社会公众展示药

品监管成果，普及用药安全、健康知识。（自治区药监局办公

室、药品流通处主办，广西医药商会承办） 

（五）组织“安全用药 战疫同行”健康科普大讲堂活动 

邀请区内知名的有影响力的权威药品安全科普专家授课，通

过权威专家解读合理用药、分辨用药误区、粉碎虚假健康谣言、

科学防疫等专业知识，同时在现场专家与观众形成有效互动，专

家为群众答疑解惑，能显著增强社区群众尤其是儿童、老年人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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孕妇的用药安全意识。（自治区药监局办公室、药品流通处主

办，广西医药商会、广西医学会、广西药学会、广西药师协会

承办） 

（六）举办药品安全“公众开放日”活动 

选择一家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生产企业作为公众开放日参观

场所，供媒体记者及公众现场参观了解防护用品生产质量控制的

过程，了解药监部门为抗击新冠疫情，开通绿色审批通道、启动

应急审批程序、提供全程技术服务，统筹推进常态化疫情防控和

医药产业持续快速发展的情况。（自治区药监局办公室主办，广

西医药商会承办） 

（七）开展“药品安全进校园”宣传教育活动 

充分利用“安全用药月”的有利时机，邀请医药方面的专家

学者，深入中小学校开展“药品安全进校园”宣传教育活动，加

强与驻地学校的沟通和交流，把药品安全知识送进课堂，增强广

大中小学师生药品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。   （自治区药监局

办公室主办、广西医药商会承办） 

（八）举办安全用药企业家责任论坛 

邀请业内专家、企业家等嘉宾，就医药企业在药品质量安全

风险控制，规范和加强药品监管，保障药品安全、有效和质量可

控发表见解。同时举办中药民族药质量与发展对话，请中药界权

威专家与产业界代表，就中药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进行交流。举

办药店安全用药促进行动，促进药店提高服务意识和安全用药意

识，助力公众用药安全。（自治区药监局办公室、审批注册处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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药品生产处、药品流通处主办，广西医药商会承办） 

（九）面向乡村开展药品安全户外宣传 

重点面向乡镇、行政村居委会、集贸市场等公众密集地所建

立的信息公告户外专栏，张贴图文并茂的药品安全科普宣传海

报，传播安全用药科学知识。（自治区药监局办公室主办，政府

采购中标公司承办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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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2020 年“全国安全用药月”广西 
宣传活动启动仪式实施方案 

 

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安全用药科普需求，组织开展好药品

安全科普宣传活动，提高公众药品科学素养，增进对药品监管工

作的理解，推进健康中国建设，结合“全国安全用药月”活动要

求以及广西实际，围绕“安全用药 战疫同行”主题，定于 2020

年 10月下旬至 11月下旬举办 2020年“全国安全用药月”广西科

普宣传活动。 

一、活动名称 

2020 年“全国安全用药月”广西科普宣传活动。 

二、活动主题 

安全用药 战疫同行 

三、主办、承办、协办单位 

主办单位：广西壮族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 

承办单位：广西医药商会 

协办单位：广西药学会、广西药师协会、广西科学技术普及

传播中心 

四、活动地点和时间 

地点：广西科技馆展览中心 

时间：2020 年 11 月 3 日 

五、参加人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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邀请自治区政府分管领导； 

主办单位领导； 

自治区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改革厅际联席会议和自治

区疫苗管理厅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领导； 

主办、承办、协办单位代表； 

各检查分局、各直属单位，各市市场监管局代表； 

行业企业代表； 

相关社会组织代表； 

新闻媒体代表； 

社会各界群众。 

六、活动宣传重点 

(一)宣传药监部门抗击新冠疫情，启动应急审批、开展检查

检验、督导检查药械质量安全，保证疫情防控一线药械物资需求

及质量安全，切实坚守人民群众用药安全底线，全力保障人民群

众健康权益。 

(二)集中宣贯药品监管法规制度，使法治思维和法治理念更

加深入人心，为全面提升药品安全法治水平奠定基础。开展药品

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改革五年来，药监部门落实监管职能，推

进药品监管体系和监管能力现代化的举措和成效，增进公众对药

品安全监管工作的认知和理解。 

(三)发挥药师、药学专家及相关专业团体的作用，宣传安

全用药理念和使用知识，对儿童、老年人等特殊群体安全用药

进行解读和科普，形成有效的科普干预，切实发挥药师的药学

服务作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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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活动内容 

（一）2020 年“全国安全用药月”广西科普宣传活动启动

仪式 

1.广西科普宣传活动领导动员讲话 

主要内容：介绍开展 2020 年“全国安全用药月”广西科普

宣传活动的目的和意义，以及重点活动的实施安排，为全国安全

用药月广西活动的宣传营造良好氛围。 

2.科普大讲堂（内容待定，约 1小时，同步进行视频直播及

互动） 

邀请权威医学、药学专家（正教授级以上）授课，对常见病、

多发病的慢病管理和用药进行科普指导。 

活动参加人员：自治区参会领导；主办、承办单位代表；各

检查分局、各直属单位，各市市场监管局代表；行业企业代表；

相关社会组织代表；新闻媒体代表；社会各界群众。（根据疫情

常态化防控需要，建议现场人数限于 150～200 人左右） 

3.安全用药企业家责任论坛 

邀请业内专家、企业家等嘉宾，就医药企业在药品质量安全

风险控制，规范和加强药品监管，保障药品安全、有效和质量可

控发表见解。同时举办中药民族药质量与发展对话，请中药界权

威专家与产业界代表，就中药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进行交流。 

（二） 2020 年“全国安全用药月”广西药品安全科普展及

日常活动 

（根据疫情常态化防控需要，建议取消现场展示形式，改为

线上办展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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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展示内容 

（1）政策法规篇 

围绕全国安全用药月“安全用药 战疫同行”主题和宣传重

点，宣传贯彻《药品管理法》和《疫苗管理法》及其他药品管理

法规政策，增进公众对药品监管政策法规的认知和了解，提高公

众对安全用药的重视。 

（2）科普知识篇 

向公众传播科学的用药知识，提高民众的安全用药意识，促

进安全合理用药。 

2.安全月日常活动 

（1）科普视频宣传 

拟租用南宁市中心或协调部分药品企业或政府部门对外的大

屏幕，全天或在黄金时段轮播“安全用药月”主题、及用药安全

科普视频等。 

（2）发放科普资料 

通过各药品零售连锁企业门店发放安全用药宣传科普资料。 

八、活动宣传 

充分利用各种媒体在活动前、活动中有计划、有重点地开展

新闻宣传报道，进一步推广此次活动。邀请各类媒体深入报道，

提升大会专业性及影响力。 

（一）活动前 

1.制作 H5，在活动前进行线上宣传，通过微信公众号、微

信朋友圈等渠道传播，扩大宣传面。 

2.在《医药星期三》开设“安全用药月”宣传专栏，发布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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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展活动广告，吸引群众参与。 

3.在广西科技馆广场广告牌，提前布置喷绘广告，向市民推

广本次活动。 

（二）活动中 

1.使用直播设备对科普大讲堂全程进行现场网络直播（使用

“广西药品监管”“大众科普”微信公众号等平台传播），直播

前及直播间隙播放药品安全科普宣传片，扩大活动的影响力与覆

盖面，有效提高社会群众对用药安全的知晓率和关注度。 

2.印制宣传折页，向广大群众发放，普及安全用药知识。 

3.邀请区内主流媒体在活动举办当天对活动进行宣传报道。

拟邀请媒体：人民网、新华网、广西日报、广西广播电视台、广

西新闻网、今日头条、南方科技报等。 

九、联系方式 

1.自治区药监局办公室 

联系人：程奇 07715573155   韩湘丽 07715827776 

2.广西医药商会 

联系人：王勤 13977195125   秦秀萍 13768429459 

邮箱：gxyysh@sina.cn 
    

 



 

 — 14 — 

 

 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 

 

广西壮族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    2020 年 10 月 16 日印发 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

